附件6
包头市普通高中学校体育特色优势项目

评审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体发〔2020〕1号）文件精神，规范学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工作，促进普通高中体育特色优势项目建设，提高体育特长生的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展优势特色优势项目评审，旨在以推动特色项目实施为抓手，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建设更趋完善，项目设置和布局更趋合理，普及和提高更趋系统。培养和树立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熟练掌握运动技能和科学健身方法，养成终身锻炼的健康生活方式，建立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和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第三条  申报项目。按照项目合理布局原则，结合实际，主要有：篮球、排球、足球、曲棍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射击、摔跤、武术、健美操；田径、跳绳、毽球、游泳。未列项目如成绩突出可适当增加。
第四条  申报条件。
1.申报学校须严格执行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开足开齐体育课每周2课时，开设体育特色优势项目选修课，创新体育课程，广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高。每学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达到100%，优良率达到50%。申报的特色优势项目在提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培养专项体育后备人才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学校体育工作成绩突出。

2.申报学校要积极开展训练，要建立校级特色优势项目运动代表队，且保证每周训练3次及以上，每次训练不少于90分钟，运动队要建立学校运动员档案库。
3.申报学校要积极开展并参加体育竞赛，每年至少举办1次全校运动会，将体育特色项目列为竞赛项目。要组织校内体育特色项目班级联赛，积极参加市级及自治区级相关体育比赛。
4.申报学校近两年内学校特色优势项目代表队需参加市级比赛并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或个人项目至少3人以上前六名或近三年来被本科院校录取人数为当年体育特长生招生数的60%以上；参加自治区级比赛并获得集体项目前八名或个人项目至少3人以上前八名；参加全国赛事并获得集体项目前十二名或个人项目至少3人以上前十二名。
5.申报学校要按国家规定配足配齐体育教师，并配有体育特色优势项目专职体育教师（教练员）。支持学校体育教师积极参加各级教育部门举办的培训。要将体育教师开展体育教学和体育特色优势项目训练及活动计入工作量，并保证在评优评先与工资待遇、职称评聘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6.申报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要达到国家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配备标准。要具备开展特色优势项目教学、课余训练和竞赛要求的场地器材设施。
7.申报学校工作经费要有保障，原则上不低于年生均教育经费的5%。要保证体育特色优势项目建设必要器材设施、训练、竞赛活动经费及带训教师、教练员课时、竞赛等工作性补贴经费，做到专款专用。将特色优势项目工作业绩纳入学校年终考核内容，建立奖励机制。
第五条  申报流程。申报和评审坚持“宁缺毋滥”和“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

1.申报。申报学校可申报体育特色优势项目1-2项，须填写《包头市普通高中体育特色优势项目申报表》，以及学校自评报告（附相关照片）一份，按隶属关系，经旗县区教育局推荐后报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2.审核。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组织专家组对照本办法通过查阅资料、实地验收、听取汇报等形式综合评估项目质量，申报评分表经审核总分未达到60分，直接取消申报学校的申报资格。

3.认定。对于通过综合评估的学校授予次年招收相应体育优势项目特长生的资格。
4.评审实施动态调整，每三年为一个周期。
第六条  凡申报成功的学校，市教育局将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和竞赛成绩，结合年度考核结果，每年给予适当资金扶持。扶持经费主要用于改善训练、科研、器材维修更新、参赛保障、教练员聘用和体育教师训练补贴以及外出培训等相关用途。

第七条  申报学校要加强组织管理，要建立由学校校长为组长，分管副校长具体负责的管理机构，健全发展规划、工作计划、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等。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市教育局。

附件：6-1.包头市普通高中体育特色优势项目申报表
6-2.包头市普通高中体育特色优势项目评分表

附件6-1
包头市普通高中体育特色优势项目申报表
	申报学校名称
	

	学校详细地址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分管负责人
	
	常任

职务
	
	联系电话
	

	申报优势项目
	

	基本情况
	在校学生

总数
	
	学校班级总数
	

	
	体育教师数
	
	专职教练员数
	

	学校

申报

优势

项目

自评

报告

（另附照片佐证材料）
	

	申报学校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旗县区推荐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2
包头市普通高中体育特色优势项目评分表
	申报学校名称
	

	申报优势项目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具体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分值（100）
	工作开展情况
	市教育局

评分

	课程建设

（10分）
	严格执行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开足开齐体育课每周2课时
	5
	
	

	
	开设体育特色优势项目选修课，创新体育课程
	5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15分）
	测试率达到100%，优良率达到50%
	15
	
	

	开展训练

（15分）
	建立校级特色优势项目运动代表队，且保证每周训练3次及以上，每次训练不少于90分钟
	10
	
	

	
	建立学校运动员档案库
	5
	
	

	组织比赛

（10分）
	每年至少举办1次全校运动会，将体育特色项目列为竞赛项目
	5
	
	

	
	组织校内体育特色项目班级联赛，积极参加市级及自治区级相关体育比赛
	5
	
	

	教练员

配备

（10分）
	按国家规定配足配齐体育教师
	3
	
	

	
	配有体育特色优势项目专职体育教师（教练员）1-2名
	5
	
	

	
	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专项培训
	2
	
	

	学校场地器材（5分）
	具备开展特色优势项目教学、课余训练和竞赛要求的场地器材设施
	5
	
	

	工作经费投入

（10分）
	原则上不低于年生均教育经费的5%
	5
	
	

	
	建立奖励机制，将特色优势项目工作业绩纳入学校年终考核内容
	5
	
	

	参赛及

获奖

（25分）
	参加市级比赛并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或个人项目至少3人以上前六名或近三年来被本科院校录取人数为当年体育特长生招生数的60%以上
	5
	
	

	
	参加自治区级比赛并获得集体项目前八名或个人项目至少3人以上前八名
	10
	
	

	
	参加全国赛事并获得集体项目前十二名或个人项目至少3人以上前十二名
	10
	
	

	得分
	


